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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对秘书长按照第 1456（2003）号决议所附《宣言》

第 12段提出的请求的答复 
 

[原件：西班牙文] 

 

 关于你 1月 31 日的信，其中你要求对 1月 20日部长级会议期间关于安全理

事会抵制恐怖主义的各项建议提出意见和答复，谨通知你，我国认为，首先，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是全球反恐战略的关键部分。不过，就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未来

工作而言，我们认为应侧重于下列三个领域： 

• 委员会的专家组应拟定一项工作计划，其中包括考虑到各区域和国家不

同的现实情况的业务措施，旨在为充分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提

供技术援助。 

• 各国际组织，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恐相关领域专门知识的组织的参与，是

选择全球行动目标和优先事项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我们提议设立一

个机构间协调部门，其中包括具体的部门性活动和方案。协调工作也应

扩及同反恐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各委员会。 

• 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应当是为反恐采取综合性办法的一部分。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已开始这一领域内应进行的方案。 

 我们也同意你的看法，恐怖主义构成威胁，需要采取全球性对策；联合国在

制止可能的恐怖行为者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应继续在这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必须加强努力，保证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主

要条约的普遍性、监测和充分执行；在各国之内对自由或法治的任何牺牲均不啻

是恐怖分子的胜利；必须尝试达成《联合国宪章》内载的目标，而且刻不容缓；

只要联合国赢得反贫穷战争、伸张正义、消除苦难和战争，就有助于消除从事恐

怖行为者用作借口的那些状况。 

 

         常驻代表 

         大使 

         胡安·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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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秘书长按照第 1456（2003）号决议所附《宣言》

第 12段提出的请求的答复 
 

[原件：法文] 

 

 如你所知，法国在 1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主动召开了安理会部长级

会议，专门讨论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事宜。 

 法国主席认为，该会议有两个主要目的：为反恐注入新的政治动力，从而进

一步动员国际社会；就如何增强联合国的作用、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此一祸害

集思广益。 

 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会议上提出了若干建议，特别是关于在

联合国内部成立基金，以便利反恐合作及提供协助。 

 为了在安全理事会 1 月 20 日部长级会议后进一步开展工作——特别是安全

理事会第 1456（2003）号决议要求你提交的报告，我应我国政府的要求谨向你转

递一份备忘录，详述德维尔潘先生就成立此种基金所提出的建议。 

 

         让·马克·德拉萨布利埃（签名） 

 

*  *  * 

 

  关于法国提出的在联合国内部成立基金以便在反恐方面开展合作及提供援助的

建议的备忘录 
 

 鉴于恐怖主义继续严重威胁世界各地，法国在 1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

间主动召开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讨论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举行该会议有两个目的：⑴ 为反恐注入新的政治动力，从而进一步动

员国际社会，以及⑵ 就如何增强联合国的作用、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此一祸

害集思广益。 

 为此，法国提出了几项建议，特别是关于在联合国内部成立基金，以便利合

作和提供协助。 

 基金的目的： 

• 总的目的：加强联合国框架内的技术援助，但不排除其他组织提供的援

助；让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让国际金融机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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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按照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确定的轻重缓急，在加强

立法和负责反恐机构方面，协助提供双边和多边技术援助。这将支持反

恐委员会的行动。 

 基金的安排： 

• 联合国一个特别基金。 

• 秘书处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与反恐委员会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协商后任命

的基金执行主任主管。 

• 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此基金，由大会监管。 

• 经费来自会员国自愿捐款，方式待定；财政参与，可考虑多边捐助者（特

别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甚至可考虑由它们组成一个体制。这个基金自

己不执行它的方案；它将提供方案经费，但把方案交给有关国家自己执

行或其他多边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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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秘书长按照第 1456（2003）号决议所附《宣言》

第 12段提出的请求的答复 
 

[原件：阿拉伯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致意。关于秘书

长 2003年 1 月 31 日的说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请求将下列提议列入他按

照第 1456（2003）号决议所附《宣言》第 12段的要求提交的报告内： 

 1. 叙利亚再次强调它在 20 多年前提出的倡议，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

际会议来界定什么是恐怖主义，并将恐怖主义与人民反抗外国占领的斗争加以区

别。 

 2. 叙利亚重申联合国在动员所有会员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应发挥的

作用，并坚持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载的目标和

原则，以免借打击恐怖主义来牺牲法律原则和基本自由。 

 3. 叙利亚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要求对恐怖主义的原因和根源

进行认真研究，以保证不是肤浅地或权宜地考虑这一问题。 

 4. 叙利亚重申它坚决反对任何把某一宗教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企图，并

指出，根据国际公约、合法的人权法律和《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宗旨和原则，

恐怖主义既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文化和宗教。 

 5. 叙利亚强调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两者结合的危险，敦促国际社

会尽一切努力同时对它们进行打击，并在这方面敦促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区以及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区，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并按照有关

这一问题的合法国际决议行事，而不是采用双重标准。 

 6. 叙利亚重申，占领是恐怖主义的终极形式，并紧急要求国际社会尽一切

努力，为阿以冲突找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这将切实协助为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做出的努力。 

 7. 叙利亚请国际社会认真作出努力，按照伊斯兰会议组织会员国提出的建

议，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中界定恐怖主义和恐怖行为的定义，并同时

指出，该公约草案和制止核恐怖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尚余解决的难题能够得到解

决（其中最棘手的一个难题是不对会员国的军队适用这些公约），从而不使这些

公约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法典。 

 


